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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发行人、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

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

区发改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
募投项目 指
深圳市宝安区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

房项目

本期债券 指
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五期）—深圳市宝安区

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

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

《资金平衡方案》 指 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五期）轨道交通 12

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资金平衡方案》

《实施方案》 指
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五期）—深圳市宝安

区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实施

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五期）—深圳市宝安

区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项目

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

《评级报告》 指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五期）信用评级报

告》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土地管理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》

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5〕225 号文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
财税〔2016〕33 号 指 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18〕34 号 指
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

财库〔2019〕23 号 指 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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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 指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做好地方政

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〉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20〕94 号 指
《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

财库〔2020〕36 号 指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21〕61 号 指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

元 指 人民币/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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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关于

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五期）

—深圳市宝安区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

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

之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5）广和专字第 0312 号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：

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深圳

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《专项法律顾问协议》之约定，本

所指派陈秀盈律师、黄文华律师对本期债券发行有关事项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重要提示及声明

1.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》、国发

〔2014〕43 号文、财预〔2015〕225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

155 号文、财税〔2016〕33 号文、财预〔2018〕34 号文、

财预〔2019〕23 号文、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、财预〔2020〕

94 号文、财库〔2020〕36 号文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，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

前存在的事实，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

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2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

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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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

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

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

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本次发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3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实施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

师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

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

门、发行人、实施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

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。本所谨假设发行人、实施主体及项

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全面、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，并向本

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、副

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、完

整的、准确的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；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，其正本与

副本、原件与复印件一致，所有文件上的签字、签章和图

章均真实。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披露的法

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

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期债券发

行事项之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

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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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。

5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

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

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

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

和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、实施方案等内容时，

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

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

示的保证。

6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披露文件中自

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

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

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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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发行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

府，发行金额为 18,000 万元，募集资金拟专项用于深圳市

宝安区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。

据此，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。根据《预

算法》、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、

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等相关规定，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

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额度

根据发行人有关单位提供的材料及信息，深圳市财政

局下达宝安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务额度为 21.5 亿

元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；（2）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

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

范围内。

二、实施主体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深圳市宝安区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

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，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

宝安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

（ht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公示信息，区城市更新和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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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整备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MB2D29730U，机构

类型为机关，机构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一路 2

号。

（二）主体资格

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区城市更新和土地

整 备 局 职 能 （ 宝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baoan.gov.cn）—机构职能）的公开信息，

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职责包括：“（一）贯彻执行区

委、区政府的有关工作部署和决定，组织协调全区城市更

新、土地整备和房屋征收等工作。（二）负责统筹拟订全

区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、房屋征收、拆除新建类城中村改

造有关政策、标准、计划等并组织实施。（十三）完成区

委、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”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

备局是依法有效存续的行政单位；（2）项目实施主体具备

实施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为轨道

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，共 1 个项

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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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轨道交通 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

项目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是：

项目选址位于宝安区兴围立交以南，107 国道和京港澳高速

之间的机场东车辆段上盖东南角。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宝安管理局核发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（用字第

440306202400040 号），项目用地面积为 22,538.12 ㎡。新

建总建筑面积为 116,289.06 ㎡，其中：安置用房 87,521

㎡，公共配套设施 231 ㎡，机械停车库 2,400 ㎡，地上匝

道架空空间、机械车位架空、城市公共交通（垂直交通）、

绿化休闲及紧急避难疏散架空空间、屋面楼电梯间及机房

12,883.14 ㎡，地下室设备用房及地下车库 13,253.92 ㎡。

共设置停车位 541 个，机械停车库停车位 270 个，地下停

车库停车位 271 个。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土建工程、安装

工程、拆除及迁改工程、配套及其他工程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如下：

序号 批复/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/编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轨道交通

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

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3〕83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轨道交通

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
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 发 改 可 研

〔2024〕22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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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轨道交通

12 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

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5〕13 号

4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管理局宝安管理局

用 字 第

44030620240004

0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管理局宝安管理局

建 字 第

4403062025GG00

86588 号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

相关批复。

四、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

（一）资金筹措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95,706

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于资本金和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募

集资金。因涉及债券发行费用及利息等纳入成本，因此，

募投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96,280 万元。项目拟投入财政资金

为 78,280 万元，占总投资比例 81.30%。结合建设资金需求，

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，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

券筹集资金 18,000 万元。

（二）预期收益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在债券存续期内，发行人拟安排

宝安区项目相关的被征收人缴交的安置物业部分建安费收

入、项目政府补贴收入作为本项目的还本付息来源。

（三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资金平衡方案》披露，募投项目对应的本期债

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 1.30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.23，

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.21 倍。此外，“在项目运营收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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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发行利率单独在±15%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，项目本息

资金覆盖率、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，即项目收益仍

然可以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，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

险能力。”

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分

析结果显示，预期项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

和利息，项目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1.30，本息资金覆盖率

为 1.23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.21 倍，实现项目收益和

融资自求平衡。此外，“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

所采用的数据属于对未来的预测，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

性。基于本项目的特点，运营收益及专项债券利率是影响

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的两大因素。

基于上述不同风险因素，对项目现金流状况进行压力测试，

各风险因素单独变动±15%的情况下测算结果显示专项债券

存续期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均>1，还本付息

资金具有基本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。”

五、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评级报告

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评级报告》，认为本

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AAA级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

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（截至

2025年7月3日最后查询日），新世纪评级于2007年9月30日

获得证监会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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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（证监机构字

〔2007〕250号），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质。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

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

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号为：31440000G3478214XU）且年度考核合格。

本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、黄文华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律师执业证》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年检。出具本法

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关从业资格。

（三）财务评估报告

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《财

务评估报告》认为，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未注意到

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

信息，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

发 的 《 营 业 执 照 》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530000216529413X），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

8 月 20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

书编号：47470448）。中天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

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

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

关从业资质。

六、项目风险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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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程建设延期风险

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，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化、项

目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、资金到位情况、承建商的施工技

术及管理水平、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迟，

导致不能按时完成、工程投资增加。另外，本项目位于我

国华南地区，台风、雷雨天气多发，可能对项目建设过程

中产生一定影响。

（二）项目收入不确定、运营成本增加风险

本项目偿债主要面临收入不确定、成本超支及运营成

本上升等风险。被征收人缴费延迟或不足，以及政府补贴

受财政和政策影响，可能导致收入不稳定。同时，建设中

工程变更、材料和人工成本增加可能使项目成本超出预算，

影响偿债资金。此外，运营期间管理费用、税费等成本上

升也会加重项目负担，削弱偿债能力。

（三）利率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受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国

家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的影响，市场利率

水平存在变动的可能性。市场利率的波动将给本期专项债

券的投资带来一定价格风险。

（四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

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

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

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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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的流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

的流动性风险。

七、总体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

体资格；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5 年

第二批新增债务限额范围内。

2.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深圳市宝安区轨道交通 12

号线机场东车辆段上盖 M0 安置房项目。本次发行对应的募

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，募投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

例符合法律规定。

3. 根据《资金平衡方案》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

衡测算结果，本项目融资收益与自求平衡符合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规定。

4. 《实施方案》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，

论证了项目合规性、筹资可行性、需求合理性、风险可控

性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，符合财预〔2021〕61 号文规

定。

5. 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

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

6. 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主要为工程建设延期风险、项

目收入不确定、运营成本增加风险、利率风险、政策风险

及流动性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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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

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二份供发行人为

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（正文完，下转签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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